
 

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1 
 

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國民小學說故事大賽實施辦法 

公告日期：114年3月28日 

壹、 依據 

依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第一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決議舉辦114年度彰化

縣國民小學說故事大賽（比賽主題：四維八德）。 

贰、 活動宗旨 

為宏揚本基金會推動道德社會理念，透過辦理說故事語文競賽，主題圍繞我國傳

統美德～禮、義、廉、恥之「四維」，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特別倡導忠、孝、仁、

愛、信、義、和、平之「八德」，藉以訓練口語表達能力與增進學生對品德核心

價值的認識，期能擴大品德教育，進而塑造本縣優良人文素養好風氣。 

叁、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二、指導機關：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三、聯繫窗口：04-7810781 分機429吳小姐。 

肆、 對象：彰化縣國民小學各年級之學生。報名數未達3所，取消比賽。 

伍、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4年4月28日(一)24時止，或報名前50所學校額滿截止。 

陆、 參賽補助：報名成功之學校於114年9月19日（五）前上傳各組成果影音檔者，

可申請補助6000元，未上傳成果影音檔者不補助。 

柒、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uNJOeLeLH5Sbe-

03p2z2p2qtoHMsFg7tp9cf-W_vY4/preview）。 

捌、 競賽辦法： 

一、 比賽項目：說故事比賽。 

二、 分組： 

1. 一到三年級組。 

2. 四到六年級組。 

三、 初賽：由各校辦理校內評選比賽，遴選出各校各組第一名，並於114年9月19

日（五）前，將其成果影音檔上傳至YOUTUBE（標註：學校名稱、學生姓名、

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彰化縣國民小學說故事大賽，按組分別上傳

），及寄送連結網址至基金會信箱(ycc302@yccco.com.tw)，進行遴選。 

四、 遴選：本基金會將自成果影音檔中評選出各組前15名，入選名單將於114年

10月3日(五)公布，進入決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uNJOeLeLH5Sbe-03p2z2p2qtoHMsFg7tp9cf-W_vY4/previe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uNJOeLeLH5Sbe-03p2z2p2qtoHMsFg7tp9cf-W_vY4/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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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決賽：入選者於114年11月8日(六)進行第二輪比賽，時段依報名情況另行通

知，比賽順序於報到後現場抽籤決定，名次及獎項如下： 

各組名次 獎項 

第1名 頒發獎狀及獎學金6,000元。 

第2名 頒發獎狀及獎學金5,000元。 

第3名 頒發獎狀及獎學金3,000元。 

佳作 12名，頒發獎狀及獎學金1,000元。 

六、 頒獎典禮：訂於114年11月8日(六)決賽後舉行頒獎典禮。 

             ※請有上傳成果影音檔之學校，於114年10月17日（五）前紙

本 掃 描 寄 送 出 席 確 認 表 （ 附 件 一 ） 至 基 金 會 信 箱

(ycc302@yccco.com.tw)，入選者如未全程參與決賽及頒獎典禮

(拍照)，視同棄權；另頒發參加獎（獎狀及獎學金500元）予

未入選但出席頒獎典禮(拍照)者，以資鼓勵；逾期未確認出席

者，一律視為棄權。 

玖、 初賽及決賽評分標準 

一、 主題內容45%：主題圍繞禮、義、廉、恥之「四維」與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之「八德」，擇一自訂主題、自由發揮，可穿插故事或個人經驗

及想法，並以結構組織完整為重點，能展現品德教育意涵與創意為主。 

二、 語音45%：全程以「國語」為主，咬字清晰程度、言語表達能力、說話語調語

氣及現場氣氛掌握。    

三、 台風10% ：禮貌、儀容、態度、表情等綜合評比。 

四、 一到三年級組限時3分鐘內，第2分半鐘時響鈴一聲、第3分鐘響鈴二聲時間到；

四到六年級組限時5分鐘內，第4分鐘時響鈴一聲、第4分半鐘響鈴二聲、第5分

鐘響鈴三聲時間到；各組每超過15秒扣一分，超過30秒扣兩分以此類推。 

五、 道具僅限於輔助效果，不列入評分範圍。 

六、 須使用本會統一製作之紅布條。 

壹拾、 附則 

一、各校進行初賽時，須使用本會統一製作之紅布條，並呈現在成果影音檔中。 

二、參賽者資格如有不符，其競賽成績以0分計算，如有冒名頂替者，其競賽成

績以棄權論。 

三、入選者因故當天無法全程參加決賽、頒獎典禮時，應即時向主辦單位報備棄

權。決賽、頒獎典禮當天若遇天災或其他緊急狀況，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即停止辦理，由主辦單位通知另擇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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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賽、頒獎典禮當天全程錄影、拍照，主辦單位有權無償推廣放映及使用。 

五、該辦法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之權利，將依賽事辦理情形

進行調整。



 

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4 
 

附件一 

彰化縣各級學校說故事大賽 

決賽＆頒獎典禮 

出席確認表 

學校名稱 彰化縣 

學校地址  

聯 絡 人                學校聯繫電話 
04- 

分機 

職    稱  手機  

E-mail  

參賽學生 
姓名  參賽學生本人

確認出席簽名 
 

年級  一 / 二 / 三 

未成年陪

同參加人 

稱謂  
  聯繫電話  

姓名  

預    計 

出席人數 

 

供活動辦理參考 
其他需求  

學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請於 114年 10月 17日前 e-mail本表掃描檔至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信箱：ycc302@yccco.com.tw 

 

 

 

 

 

mailto:ycc302@ycc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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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各級學校說故事大賽 

決賽＆頒獎典禮 

出席確認表 

學校名稱 彰化縣 

學校地址  

聯 絡 人                學校聯繫電話 
04- 

分機 

職    稱  手機  

E-mail  

參賽學生 
姓名  參賽學生本人

確認出席簽名 
 

年級  四 / 五 / 六 

未成年陪

同參加人 

稱謂  
  聯繫電話  

姓名  

預    計 

出席人數 

 

供活動辦理參考 
其他需求  

學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請於 114年 10月 17日前 e-mail本表掃描檔至財團法人彰化縣林詩芸文教基金會

信箱：ycc302@yccco.com.tw 

 


